
11专题/公益2023年8月22日 星期二

声明：李航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鼓山镇洋里村牛山，产权未

登记。2021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

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晋安区鼓山

镇鹤鸾郡（鹤林 M02）3#楼 1308
单元。现由李航申请办理上述安

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委会

(社区)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

明人：李航

声明：叶鼎在福州市仓山区

白鹭岭 118 号-2 自建房屋一幢

无 产 权 2015 年 7 月 列 入 洋 洽 河

(联建村段)周边旧屋区改造项目

征收范围。叶鼎具结在本市五城

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2015 年 7
月叶鼎签订编号 YQHA2149101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

成 员 叶 鼎 1 口 人 享 受 购 房 指 标

60㎡,安置于仓山区仓山镇闽江

大道 306 号 (原上渡街道闽江大

道 南 侧 ，南 二 环 路 北 侧)禹 洲 金

辉中央花园 (地块一)(洋洽新苑)
2#楼 708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

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叶鼎申报

上述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

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

房权属。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

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

属登记。声明人:叶鼎

声明：周丕志在福州市仓山

区建新镇霞镜村自建房屋一幢无

产权 2017 年 2月列入收储海峡体

育中心项目拆迁安置地(奥体 14
号安置地)项目征收范围。周丕志

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

住房，2017 年 2 月周丕志签订编

号 OT14-2250《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书》我户成员周丕志、何小

桂、周文骏、周欣悦 4 口人享受购

房指标 90㎡安置仓山区建新镇

杨周东路 257 号霞镜新城 (四区)
(霞镜新城(海峡奥体中心 14#地))
4-11#304。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

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

商，同意以周丕志名义申请办理

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

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

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

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

记。声明人:周丕志

声明：陈如愚在福州市仓山

区建新镇中截村自建房屋一幢无

产权 2014 年 11 月列入福湾路提

升改造工程项目征收范围。陈如

愚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

他住房,2014 年 11 月陈如愚签订

编号 FWLGZ-1163《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陈如愚、

范秋萍 2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60㎡
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金榕南路

755 号霞镜新城(八区)(霞镜新城

(海峡奥体中心 14#地))8-2#306。

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
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以陈如

愚名义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如

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

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

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

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

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陈如愚

声明：陈性通在福州市仓山

区城门镇樟岚村 3 号自建房屋一

幢无产权 2015 年列入南台岛东

部樟岚村片区项目二、项目四项

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40.7㎡。陈性通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签订编号 ZLC-2145《房屋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安 置 面 积

105㎡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湖滨

北苑东侧安平佳园 (原湖滨北苑

东侧地块)2#楼 104。现安置房已

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

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陈

性通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

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

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

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

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

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

明人:陈性通

声明：房屋坐落于:台江区瀛

滨巷 5 号(旧门牌台江区大野里 8
边号，所字第 06226 号)产权证:地
段号 26 段 53 号，所有权人:林长

富、黄依狮；于 1956 年 11 月买受

黄铨水产业。以上房屋于 2019 年

列入瀛滨巷零星精准旧改项目征

收范围，由于该房产权 1957 年 1
月 14 日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根据

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文

件 榕 不 动 产 交 [2023]52 号 文 规

定，对于 1987 年之前各个时期颁

发的产权证件不再办理办理其注

销登记手续。现黄理水、黄理华承

诺，该房产无任何抵押冻结、经

济、法律纠纷，如今后因此发生纠

纷，黄理水和黄理华愿承担一切

经济与法律责任，与福州市台江

区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无关。声明

人:黄理水、黄理华

声明：原坐落在福州市台江

区红星路 5 弄 8 号房屋总建筑面

积 128.14㎡，未 办 理 产 权 登 记 。

2017 年列入红星及周边地块改

造项目征收范围。该房屋经本人

具结，社区、街道盖章公示无异议

后，认定属于本人所有，并已安置

于台江区瀛洲街道瀛福路 35 号

(原排尾路北侧)阳光城悠澜郡(二
区)2-1#楼 2201 单元。现本人林

丽秋申请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

记，如对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并提交证

据。如异议成立则由本人承担一

切经济与法律责任,且征收部门

有权直接解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并收回安置房、追还

已领取的各项补偿款，并赔偿由

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将由林丽秋办理安置

房权属登记。特此声明。声明人:
林丽秋

声明：坐落于仓山区城门镇

鳌 里 村 142 号 始 建 于 1867 年 老

宅，列入福喜新区项目征收范围。

上述涉迁房屋未办理产权，该房

屋总建筑面积 1698.3㎡，其中:房
屋 权 利 人 林 田 庆 占 私 有 面 积

49.84㎡；房屋权利人林文盛占私

有面积 46.42㎡；现声明上述被征

收房屋系以上权利人祖传取得，

且长期由以上权利人居住使用，

归属以上各权利人所有，另上述

房屋共有厅廊部分林田庆、林文

盛一家均无份额。若今后由此产

生的一切关于该房屋权属争议及

任何经济、法律纠纷，均由声明人

承担责任。若对上述声明有异议

的，可在本声明登报后 30 天内书

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

收有限公司(地址：仓山区城门镇

海西佰悦城 14#16 层)反映，逾期

本人将按规定办理房屋征收补偿

手续。特此声明。声明人:林田庆，

身 份 证 号 ：

35011119450903037X。声 明 人 ：

林 文 盛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102193811020374

声明：黄坚毅在福州市仓山

区盖山镇高湖村佛亭新村 1#302
号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7 年 7
月列入三叉街旧改项目 (盖山镇

范围内)征收范围。黄坚毅具结在

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9 年 2 月 黄 坚 毅 签 订 编 号

SCJB1727001《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协议书》享受购房指标 60㎡安

置仓山区上渡街道中龙路 21 号

上渡新苑三区 1#楼 506。现安置

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

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

登记。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

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

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声明

人:黄坚毅

声明：黄依来房屋坐落新店

镇 后 山 村 29 号 ，总 建 筑 面 积

97.96㎡，其中产权 39.07㎡,14.96
㎡于 84 年前建造，35.87㎡于 84-
04 年 建 造 ，8.09㎡于 06 年 前 建

造。列入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 K
地块扩征地二项目征收范围。现

黄依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登报

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

屋征收工程处提出。逾期无人提

出本人将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包括产权置

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

宜，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本

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

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

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法院生效

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声明

人：黄依来

声明：陈正耀位于晋安区新

店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K地块项目桂山村北

侧项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65.57㎡
未含共有厅廊。未办理产权,现陈

正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新嘉房屋

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

据。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

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

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

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

任。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

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

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声

明人:陈正耀

声明：陆芳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跃进村，自建房屋一幢无

产权 2018 年列入郭宅周边旧村

改造一期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

间认定我户成员陆芳、杨剑、杨诗

雨、陆灵星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

政策。2018 年 6 月陆芳签订编号

GZJA-10940《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书》安置面积 105㎡安置于

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创

公馆（二区）B3#307。现安置房已

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

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陆芳

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属。如

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

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

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

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

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陆芳

声明：黄泽敬 (已故)在福州

市仓山区盖山镇中山村自建房屋

一幢无产权 2020 年 12 月列入城

际铁路 F1 线盖山段征收地块项

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09.94㎡。黄泽敬于 2020 年 12 月

签订编号 CJTL-1017《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105
㎡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

南侧融创公馆 (二区)B5#807。现

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声明人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

至黄泽敬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

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

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若有人

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

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黄
木珠

声明：李建烽在福州市仓山

区盖山镇白湖村自建房屋一幢无

产权 2021 年 10 月列入白湖北园

周边旧村庄改造二期项目征收范

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18.17㎡。

李建烽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签订

编号 BHBYB-2204《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90㎡安

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

融创公馆(二区)B1#楼 1002。现安

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声明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

登记至李建烽名下。如有异议者

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

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

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

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

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

登记。声明人：李建烽

声明：黄章勇在福州市仓山

区盖山镇半田村自建房屋一幢无

产 2020 年列入城际铁路 F1 线盖

山段征收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征

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黄章勇、方

瑞英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

2020 年 黄 章 勇 签 订 编 号 CJTL-
2023《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安置面积 60㎡安置于仓山区盖

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创公馆 (四
区)D3#楼 505。现安置房已具备

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

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黄章勇名

义申报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

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

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若

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

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

人:黄章勇

声明：翁生春、翁春容原房屋

坐落于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产

权未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7﹞
第 90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

已被拆除。2009 年由翁生春、翁

春容作为协议乙方签订拆迁补偿

安置协议书。享受 8 口基本住房

面积保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盖

山镇秀宅路 5 号 (原林浦路西侧

与后坂路交叉处)后坂新城(二区)
(东部 7 号农民新村)1#楼 1404 单

元、2#楼 2905 单元、仓山区盖山

镇屿宅路 65 号屿浦新苑(福州东

部新城 6 号社会保障房)1#楼 301
单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

策的安置人口翁生春、翁春容、江

建花、翁秋强 (独生子女)、肖娥、

翁焱琳 (独生子女)共同协商，一

致同意以翁生春、翁春容名义办

理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若

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

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

地房屋征收工程处反映。若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

以翁生春、翁春容名义办理安置

房不动产权证登记。翁生春、翁春

容声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

或隐瞒等，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

与法律责任。公示期后若有人提

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

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声明人:翁生春、

翁春容

声明：陈珠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中截村 7 号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权)于 2015 年 7 月列入台屿

片区旧改项目征收范围。陈珠具

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

房 ，2015 年 8 月 陈 珠 签 订 编 号 ：

TYPQJGXM-6270《房屋征收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享 受 购 房 指 标

105㎡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东

岭路 17 号奥体新天地花园 G04
地块(三期)B8#楼 708 单元。现安

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

以陈珠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

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

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

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声明人:陈珠

声 明 ：原 台 江 区 水 运 里 63
号，房屋使用人江雪玉，本房屋产

权未登记。2021 年 9 月 11 日该房

屋列入水运里地块零星旧改项目

征收范围，并以江雪玉名义认定

“三无”签订货币补偿协议。现江

雪玉申请领取上述房屋征收货币

补偿款，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

向台江区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江
雪玉

声明：翁绪桂在福州市仓山

区城门镇前锦村大沙 24 号自建

房屋一幢无产权 2009 年列入东

部 9 号农民新村项目征收范围。

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翁绪桂、

王丽琴、翁楚怡(独生女) 3+1 口

人可享受人口政策。2009 年 9 月

翁 绪 桂 签 订 编 号 0000074《拆 迁

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45㎡
1 套，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前锦

村大沙 53 号前锦新城 (二区)(东
部 新 城 9 号 社 会 保 障 房)12# 楼

610 单元。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

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

商，同意以翁绪桂名义申报安置

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

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

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

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

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

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

明人:翁绪桂

声明：翁正文在福州市仓山

区城门镇前锦村大沙 24 号自建

房屋一幢无产权 2009 年列入东

部 9 号农民新村项目征收范围。

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翁正文、

刘 兰 花 2 口 人 享 受 人 口 政 策

2009 年 9 月签订编号 0000075 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90
㎡1 套，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前

锦村前锦新苑(东部新城 1#A 地

块社会保障房)11#楼 903 单元。

现具备申报产权证条件,经家庭

内部协商以翁正文名义申报安

置房权属。如有异议在见报之日

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

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

逾期无人提出将由声明人申报

权属。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

意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

声明人:翁正文

声明：陈诚位于晋安区新店

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K地块项目桂山村南侧

项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671.71㎡。

未办理产权,现陈诚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

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

面向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

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

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

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

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

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

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

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

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

权并安置补偿。声明人：陈诚

声明：许流勇位于晋安区鼓

山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

光明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

储地 B、C 地块征收范围总面积

228.75㎡。部分未办理产权，现以

许流勇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

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

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许流勇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

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

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

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经济与法

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

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

法律途径诉讼解决，本人同意按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

补偿。声明人:许流勇

声 明

预重整公告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已于 2023 年 7月 6日成立，依法对公司

进行预重整。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债权申报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商务板块青年创业大厦 18楼。

联系人：蔡律师 联系电话：17750085132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声 明
陈正禄位于晋安区新店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K 地块

项目桂山村南侧项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423.77㎡。未办理产权,现陈正禄签订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屋所
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
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日期满后若有
人提出异议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
安置补偿。 声明人：陈正禄

福州仓前派出所：开展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专项行动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仓前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出租屋、用人单位、沿街店面，

全面核查流动人口信息，推动流动人口信息更新完善。行动开展以来，针对辖区校
园、烟台山公园青年人聚集的管理特点，通过宣传推广使用 e 福州App、福建治安
便民微信公众号，助力辖区群众“足不出户”线上便捷办理流动人口登记、居住证申
领等业务。访查中运用 e体+简案快办掌上办理平台现场处罚一批不按规定登记的
房屋出租人，督促流动人口信息自主申报，有效降低流动人员失管漏管带来的风
险隐患。下一步，该所将细化社区民警网格化管理措施，压实房屋出租人、用人单
位申报管理责任，全面提升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质效。 （叶维键） □专题


